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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 佈  

 

茲提述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6 年 8 月 19 日之盈利警告公佈

（「該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使用之詞彙應具有與該公佈界定之相同意

義。 

 

董事會注意到載於該公佈中文譯本中出現了含糊的意思及謹此澄清原先於中文譯本中「本

集團預期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之淨虧損相比去年同期錄得下跌超過 70%。」應

該理解為「本集團預期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六個月之淨虧損，比去年同期減少了超過

70%。」。 

 

 

 

承 董 事 會 命  

北 亞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主 席  

張 三 貨 先 生  

 

香 港 ， 2 0 1 6 年 8 月 2 2 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三貨先生及黃伯麒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鄒承健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梁燕輝女士、梁寶榮先生 GBS, JP 及周春生先生。 

 


